報 關 業 設 置 許 可 申 請 書

一、申請人擬設置報關業，受託向 貴局辦理進出口貨物報關納稅業務，茲依據「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」第3條規定將有關事項列明如下：

	報關業名稱
	
	電 話
	

	地      址
	

	資  本  額
	
	組織種類
	

	負  責  人
	姓  名
	
	出  生

年月日
	

	
	地  址
	

	
	身 分 證

統一編號
	
	電 話
	

	授權掌理報關業務經理人
	姓  名
	
	出  生

年月日
	

	
	地  址
	

	
	身 分 證

統一編號
	
	電 話
	


二、茲鄭重聲明申請人及授權掌理報關業務經理人絕無「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」第8條各款規定情事。又如蒙 貴局核准設置報關業，願於接獲通知後依據同辦法第4條規定檢具各有關文件向 貴局申請核發報關業務證照。

三、檢附附件：

   1、報關業之公司股東名冊或合夥人名冊及董事、監察人名冊（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者）。

   2、公司登記證明書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。

   3、專責報關人員登記申請書及考試及格或資格測驗合格證書。

   4、所在地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或加入所在地關稅局所屬之其他縣（市）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之贊助會員證。

四、特此申請許可設置報關業，以憑申辦公司登記後向 貴局申請核發報關業務

    證照。

         此    致

財政部台北關稅局

申請人（即報關業負責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